
证券代码：002795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2019-089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豁免股东、 

原实际控制人、已离任董监高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永和智控”）董事会于

近日收到股东、原实际控制人、已离任董/监事、高管《关于豁免履行自愿性股

份锁定承诺的申请》。股东迅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成贸易”）、玉环

永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玉环永盛”）、玉环永宏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环永宏”）、原实际控制人（董事，已离任）应雪

青先生、陈先云女士、已离任董监高谢启富先生、吴晚雪女士、邵英华先生申请

豁免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出的股份限售承诺。 

2019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迅成贸易有限公司自愿性股份锁定承

诺的议案》、《关于豁免玉环永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自愿性股份锁

定承诺的议案》、《关于豁免玉环永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

议案》、《关于豁免应雪青、陈先云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关于豁免

谢启富、吴晚雪、邵英华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相关

规定，上述豁免承诺事项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申请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所作出的股份锁定和减持意向承诺

内容及履行情况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承诺

履行

情况 

迅成贸

易、玉环

永盛 

1、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开发售的股份外，自公司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如果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价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如果公司在该期限内存

在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

息事项，则收盘价进行相应调整）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则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期限在三十六个月基础上自动延长

六个月。 

2016 年

4 月 28

日 

2016 年

4 月 28

日-2019

年 4 月

28 日 

履行

完毕 

迅成贸

易 

2、自持有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计划减持

部分股票，具体减持数量每年不超过减持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5%。如果在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

票的价格（如果公司在该期限内存在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进行相

应调整）不得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每次减持时，将通知

公司将本次减持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区间等内容提前三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2016 年

4 月 28

日 

2019 年

4 月 29

日-2021

年 4 月

29 日 

严格

履行

中 

玉环永

盛 

3、自持有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永盛咨询

计划减持部分股份，具体减持数量每年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永盛咨询如果在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

进行减持的，减持股票的价格（如果公司在该期限内存在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减持价进行相应调整）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价。每次

减持时，永盛咨询将通知公司将本次减持的数量、价格区

间、时间区间等内容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2016 年

4 月 28

日 

2019 年

4 月 29

日-2021

年 4 月

29 日 

严格

履行

中 

玉环永

宏 

4、自持有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计划减持

部分股票，具体减持数量每年不超过减持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5%。如果在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

票的价格（如果公司在该期限内存在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进行相

应调整）不得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每次减持时，将通知

公司将本次减持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区间等内容提前三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2019 年

8 月 25

日 

2019 年

8 月 25

日-2021

年 4 月

29 日 

严格

履行

中 

应雪青、

陈先云

5、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2016 年

4 月 28

2016 年

4 月 28

履行

完毕 



（实际

控制人

承诺） 

购本人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如果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

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

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如果公司在该期限内存在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收盘价进行相应调整）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

本人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期限在三十六个月基础上自

动延长六个月。上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

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日 日-2019

年 4 月

28 日、

任职期

间 

6、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有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50%（余额不足 1,000 股时，可以一次转让）。 

2016 年

4 月 28

日 

特定期

间 

严格

履行

中 

应雪青、

陈先云、

谢启富、

吴晚雪

（直接

或间接

持有发

行人股

份的董

事、高级

管理人

员承诺） 

7、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本人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如果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

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

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如果公司在该期限内存在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收盘价进行相应调整）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

本人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期限在三十六个月基础上自

动延长六个月。待前述承诺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25%。 

2016 年

4 月 28

日 

2016 年

4 月 28

日-2019

年 4 月

28 日、

任职期

间 

履行

完毕 

8、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职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

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余额不

足 1,000 股时，可以一次转让）。 

2016 年

4 月 28

日 

特定期

间 

严格

履行

中 

邵英华

（直接

或间接

持有发

行人股

份的监

事承诺） 

9、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本人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待前述承诺锁定期满后，在

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2016 年

4 月 28

日 

2016 年

4 月 28

日-2019

年 4 月

28 日、

任职期

间 

履行

完毕 

10、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职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

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余额不

足 1,000 股时，可以一次转让）。 

2016 年

4 月 28

日 

特定期

间 

严格

履行

中 

二、本次申请豁免股份减持承诺事项 

（一）迅成贸易本次申请豁免股份减持承诺内容 



迅成贸易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 22.38%的股份。陈先云女士持有其

100%股权。 

迅成贸易本次申请豁免的股份减持承诺内容为自愿性股份减持意向承诺，具

体内容为： 

自持有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计划减持部分股票，具体减持

数量每年不超过减持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5%。 

（二）玉环永盛本次申请豁免股份减持承诺内容 

玉环永盛持有公司 7.5%的股份，为公司第四大股东。 

玉环永盛本次申请豁免的股份减持承诺内容为自愿性股份减持意向承诺，具

体内容为： 

自持有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玉环永盛计划减持部分股份，

具体减持数量每年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三）玉环永宏本次申请豁免股份减持承诺内容 

玉环永宏持有公司 9.25%的股份，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玉环永宏本次申请豁免的股份减持承诺内容为自愿性股份减持意向承诺，具

体内容为： 

自持有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玉环永宏计划减持部分股份，

具体减持数量每年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 

（四）原实际控制人应雪青、陈先云夫妇（原董事，已离任）本次申请豁

免股份减持承诺内容 

应雪青、陈先云夫妇为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目前主要通过迅成贸易、玉环永

盛、玉环永宏持有公司股份。 

2019 年 11 月 29 日，经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公司完成董事会提前换届和管理层改组事项，应雪青先生、陈先

云女士离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 



二人本次申请豁免的股份减持承诺内容为自愿性股份减持意向承诺，具体内

容为：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间接所持有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50%（余额不足 1,000 股时，可以一次转让）。 

（五）谢启富、吴晚雪、邵英华（原董事、高管，已离任）本次申请豁免

股份减持承诺内容 

谢启富、吴晚雪、邵英华分别通过玉环永盛持有公司股份。 

2019 年 11 月 29 日，谢启富、吴晚雪、邵英华三人离任公司董事、高管职

务。 

三人本次申请豁免的股份减持承诺内容为自愿性股份减持意向承诺，具体内

容为：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间接所持有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50%（余额不足 1,000 股时，可以一次转让）。 

（六）申请豁免股份减持意向承诺的原因及依据  

1、2019 年 10 月 10 日，应雪青、陈先云夫妇与成都美华圣馨医疗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都美华”）签署《台州永健控股有限公司增

资及借款协议》，使成都美华获得本公司控股股东台州永健控股有限公司的控制

权，同时迅成贸易、玉环永宏、玉环永盛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本公司股份（合

计 39.13%）对应的表决权，曹德莅先生成为本公司新实际控制人。至 2019 年 11

月 7 日，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相关手续交割完毕。（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7日、10月 11 日、11 月 8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应雪青、陈先云夫妇失去实际控制人地位，且不再通过行使股东权利对上市

公司经营管理决策实施影响。 

2、2019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了董



事会提前换届选举和管理层改组事项，应雪青、陈先云、谢启富、吴晚雪、邵英

华离任公司董事、高管职务，不再参与上市公司层面的经营管理。 

3、本次申请人申请豁免的股份减持意向承诺，均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自愿做出的股份限售相关承诺，并非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做出的法定承诺或现有规则下不可变更的承诺。 

迅成贸易、玉环永盛、玉环永宏为应雪青、陈先云、谢启富、吴晚雪、邵英

华等人控制，持股比例过于集中不利于公司股票交易流动性，同时由于锁定期较

长、减持限制较多，申请人自身的流动性存在较大压力。基于上述实际需求出发，

拟以协议转让或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允许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符合目前实际情况和股东合法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为避免股东股份转让违反曾做出的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保证申请人股份转

让规划的顺利实施，根据《监管指引第 4 号》 的规定，经无关联董事投票，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承诺豁免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三、本次豁免承诺对于公司的影响  

申请人申请豁免承诺事项已经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此次

豁免事项程序合法合规。 

此次豁免事项将有利于提高申请人股票流动性，满足申请人改善性需求，保

障上市公司股东合法利益的实现。本次豁免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造成不

利影响，有利于公司股票交易活跃性，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符合公

司长远发展。 

四、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豁免股东、原实际控制人、已离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减持承诺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无相关关联董事，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我们同意本次承诺豁免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公司豁免股东、原实际控制人、已离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减持承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无相关关联董事，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我们同意本次承诺豁免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